
附件2

《坪山区2018年度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》未整改到位问题及审计整改情况一览表

项目
问题
序号

问题类别 问题内容 整改责任单位 整改采取的措施和效果
整改
结果

一、区本级财
政管理审计情

况
1

（二）专项债券资金使
用效益不高

2018年10月，区财政局将我区发行的产业园区专项债券资金15亿元拨至产服公
司的债券监管账户，用于坪山区生物医药加速器二期项目及坪山区新能源（汽
车）产业基地中部启动区项目。因前期工作滞后及部分规划未获市发改委评审
通过导致部分地块无法开工建设等原因，截至2018年12月底，债券资金监管账
户尚有债券资金14.65亿元未使用，占本专项债券资金的97.63%，截至2019年8
月底，尚有债券资金13.20亿元未使用，占本专项债券资金的88%，债券资金使
用效益不高。

产服公司 截至2020年4月底，产服公司15亿元产业园区专项债券资金已全部支出完毕。 已整改

二、部门预算
执行审计情况

2
（三）固定资产管理不
规范

一是固定资产报废管理不规范。区民政局123件固定资产共计61.80万元，已于
2018年4月办理报废审批手续，但一直未进行相应账务处理；区财政局34.6万元
已处于报废状态的电脑、打印机等办公设备未履行报废程序。二是部分资产长
期闲置。因相关残疾人康复服务从民政部门划转到医院，区民政局2013年购置
的一批康复设备等合计金额67.24万元，自2015年6月起处于闲置状态。三是保
障性住房不动产权证办理比例较低。截至2019年6月底，区住房保障中心2,041
套保障房中，只有京基御景三期及祥祺滨河名苑共323套保障房办理了不动产权
证书。

区民政局、区财政局
、区住房保障中心

截至2021年3月底，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2041套保障性住房已全部办理不动产
权证。

已整改

三、国有资本
和国有企业审

计情况

3
（一）区属国有企业管
理制度不健全

一是区直属国有企业均未按规定制定“三重一大”决策制度实施办法，并报区
国资管理部门审查批准。二是区直属国有企业均未按规定制定资产损失责任追
究工作制度，并报区国资管理部门备案。三是区国资管理部门未制定区属国有
企业资源性资产租赁、监督、管理的指导性意见，区属国有企业物业出租管理
制度不健全。如截至2018年底，产服公司共签订物业出租合同75份，出租物业
面积23.69万平方米，合同总金额约4.71亿元，但产服公司未制定物业出租决策
审批权限、招租方式、业务流程、日常管理等相关制度，未对租赁期限、租金
确定、免租期期限、租赁保证金收取等合同主要条款予以规范，物业出租均采
用“一事一议”方式决策。

区国资局、区直属国
有企业

各相关单位主要采取以下措施整改：
区国资局提请区政府印发了《深圳市坪山区国有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
实施细则》、出台了《关于加强深圳市坪山区属国有企业资源性资产租赁综
合监管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（深坪国资〔2020〕35号）进一步规范区属国
企资源性资产租赁管理。各区直属国有企业均已按要求制定“三重一大”决
策制度、企业资产损失责任追究制度并报区国资局备案。产服公司制定出台
了《深圳市坪山区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招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深坪产
服〔2020〕29号）、《深圳市坪山区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物业管理办法
（试行）》深坪产服〔2020〕28号）。

已整改

4

（二）区属国有企业持
有的代管物业收益管理
不规范，区国资管理部
门未对代管物业进行登
记管理

2017年10月，区规划土地监察大队将编号XQCB-059地块及地上建筑物移交产服
公司看管，但后续物业产生的经济效益归属及看护监管服务费用均未明确；
2018年7月，龙田街道办事处将宗地G12203-0118地块资产（建筑物及机电设备
等）移交产服公司，在区政府未明确后续物业出租收益归属的情况下，约定由
产服公司代管并获得该地块的土地使用权、地上建筑使用权、设备等使用收益
的权利。截至2018年底，产服公司通过出租上述代管物业共收取租金246.38万
元，并直接将其确认为公司收入。此外，城投公司代管的部分物业存在同样问
题。
区国资管理部门未对上述物业进行登记管理，国有企业代管物业底数不清。

区国资局、产服公司
、城投公司

区国资局对区属国有企业代管物业情况进行了摸底清查，完善代管物业台账
信息，提请区政府出台了《深圳市坪山区政府物业资产管理暂行办法》（深
坪府〔2020〕18号），明确政府物业经营收入纳入非税管理，相关支出纳入
部门预算安排。

已整改

5
（四）产服公司个别物
业未按合同约定收取保
证金

审计发现，产服公司2处出租物业未按合同约定收取租赁履约保证金共312.72万
元，其中一处物业截至2019年5月底，承租方已拖欠6个月租金，产服公司未按
合同约定收取保证金加大了损失风险；另一处物业承租方已毁约未实际承租，
产服公司未按合同约定收取保证金，导致对承租方违约行为缺乏约束力。

产服公司

产服公司已按合同约定收取1处物业保证金161.78万元。此外，因可能产生
反诉风险、诉讼或有收益低于或有风险与起诉成本之和，产服公司决议不再
提起诉讼追究剩余1处物业履约保证金，2019年6月将该处物业收回重新出
租，产生的租金收益及获领的空置成本补助，已基本覆盖物业前期运营产生
的成本。

已整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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